
 
 

2018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7 月 2 日起接受报名 
 

 

根据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第二阶段的

协议内容，合资格的澳门居民可参加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的「全国

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」，通过考试后便可取得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》，

在内地从事专利代理业务。 

 

 今年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将于 11 月 3 日至 4 日在全国 30

个城市举行。有意报考的澳门居民须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澳门特区

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；（二）年满十八周岁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

能力；（三）具有内地高等院校理工科毕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可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或国外高等学校理工科

毕业的学历，并获得毕业文凭或学位证书；（四）熟悉专利法和有关

法律知识；以及（五）从事过两年以上的科学技术工作或者法律工作。  

 

考试报名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27 日。有意参加考试的

人士可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(http://www.sipo.gov.cn)进行网上报

名，并上载相关报名材料。今年的考试采用计算机化考试或纸笔作答

两种方式，但纸笔作答方式的考场统一设置在北京考点。澳门报考人

士可选择在上海、广州或福州考点参加计算机化考试，或选择在北京



 
 

考点参加计算机化考试或纸笔作答任一方式的考试。已提出报名且资

格初审合格的报名人员，应该根据报名系统的提示，向所选考点知识

产权局于 2018 年 8 月 7 日前在线缴纳或现场缴纳考试报名费。完成

报名程序的报名人员应于指定期限内登录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。

如欲取得更多详细资料，可浏览国家知识产权局网页有关 2018 年全

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公告(http://www.sipo.gov.cn/zfgg/1123726.htm)

及考试大纲(http://www.sipo.gov.cn/docs/20180503151121531619.pdf)，

或参阅经济局网页(http://www.economia.gov.mo)。 

 

如有查询，可浏览经济局网页或电邮至 dpi@economia.gov.mo 联

络经济局知识产权厅。 


